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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

市监信发〔2023〕106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对大型企业

年报公示信息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专项抽查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的决

策部署，严格执行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〓有关规定，摸底

数、出重拳、抓大案、严查处，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即日起至 2023

年 12 月 10 日在全国组织开展对大型企业年报公示信息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专项抽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范围

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2022 年底下发的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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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企业名单，通过双随机方式进行抽查，对抽到的大型企业要重点

检查其年度报告公示信息中的以下内容是否真实准确：

（一）是否存在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〓规定的逾期尚未

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情形；

（二）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合同数量；

（三）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合同金额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大抽查力度，提高抽查比例。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

及时确定并下发抽查名单，统筹做好全省抽查工作。此次专项抽

查采取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相结合的方式，对信用风险低（A 类）、

信用风险一般（B 类）企业，抽查比例不低于 50％；对信用风险较

高（C 类）、信用风险高（D 类）企业，抽查比例不低于 70％。有条

件的地区，可适当提高抽查比例。

（二）拓宽检查范围，注重检查方式。承担具体抽查任务的各

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丰富检查手段，注重调查取证，既要对大型企业

进行检查，也要到大型企业的相关供应商、承建商、承接商等乙方

单位（应符合中小企业认定）进行核实，确保此次专项抽查结果准

确无误。

（三）公示检查结果，处理违规行为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及

时公示抽查结果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未按规定公示逾期尚未支付

中小企业款项信息或者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大型企业，依法

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公示。涉嫌其他违法的，要及时移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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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保障。此次专项抽查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专

题部署的重点行动，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

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的重要意义，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抽查工作，

精心组织实施，加大保障力度，科学组织抽查队伍，推动工作深入

开展。

（二）善抓典型，做好宣传。对于大型企业严重侵害中小企业

利益、性质恶劣、社会反响较大的行为，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作为

典型案件严厉查处，公开曝光，并及时报送总局。要综合运用多种

宣传手段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，形成有力的警示震慑效果。

（三）总结经验，及时反馈。请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分别于

2023年 12 月 10 日前将专项抽查情况汇总表（见附件 1）、12 月 31

日前将专项抽查案件统计表（见附件 2）、典型案例（见附件 3）和工

作总结报送总局信用监管司。工作总结应当包括专项抽查的基本

情况、工作成效（工作亮点）、典型经验、存在问题以及工作建议等。

重大情况请及时报告。

联系人：信用监管司 刘 超 010－@2260@37

宋小雪 010－@2260@13

附件：1. 大型企业年报公示信息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专项抽查

情况汇总表

2. 大型企业年报公示信息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专项抽查



— 4 —

案件统计表

3. 典型案例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3年 11月 23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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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大型企业年报公示信息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专项抽查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日期：

地区 抽查企业数量
隐瞒拖欠账款企业

数量

逾期尚未支付中小

企业款项合同数量

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

款项合同金额（万元）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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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大型企业年报公示信息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专项抽查案件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日期：

序号
涉案企业

名称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涉案类型 合同数量

合同金额

（万元）
处理方式 是否整改 备注

1

2

...

注：1.涉案类型：未按规定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；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

作假

2.处理方式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；其他处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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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典型案例

一、案情简介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二、查处流程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三、典型意义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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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3年 11 月 23日印发


